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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66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方光电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

003 

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自愿承诺不减持 

公司股份暨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公

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践行“以投资者为本”的上

市公司发展理念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价

值的认可，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，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。 

一、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承诺特定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 

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佑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佑辉科技”）、持股 5%以上股东赣州丝清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丝清源科技”）出具的《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》。具体内容主要如下： 

（一）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，同时为增强广大投资

者信心，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，公司控股股东佑辉科技、5%以

上股东丝清源科技自愿作出如下承诺： 

自 2024 年 2 月 19 日起未来 36 个月内（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027 年 2 月 18

日）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，在上述期间内，因公司送红股、资

本公积转增股本、配股、增发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，亦遵守上述不减持的承诺。 

（二）相关主体持股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相关承诺人的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（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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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佑辉科技 31,500,000 45.00% 

2 丝清源科技 7,000,000 10.00% 

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承诺，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，公司

董事会将及时、主动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聚焦核心战略，致力高质量发展 

公司聚焦“1+4”发展战略，其中“1”为巩固提升公司的民用空气品质传感器、

车载传感器、安全监控气体传感器以及高端气体分析仪器等现有产业；“4”为重

点发展采用新兴技术替代的智慧计量产业（超声波燃气表及其模块）、进口替代

的高温气体传感器（O2、NOx 传感器）产业、基于核心气体传感器的医疗健康

产业以及基于传感、控制、执行核心部件的低碳热工科技新产业等 4 大新兴产

业。 

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国产替代双重背景之下，公司始终坚持节能减排、

绿色制造的理念，不断推出低碳化、安全化、健康化的产品，努力为客户、股东、

员工和社会创造更多价值。 

三、加强投资者交流，重视投资回报 

公司将坚守合规、诚信底线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通过“上证 e 互动”

平台、投资者专线、投资者邮箱等多种渠道开展投资者交流，保障投资者的知情

权，积极有效地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，增强投资者信心。 

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，上市以来每年均进行现金分红，2020 年-2022 年

度累计现金分红 18,060.00 万元，占三年累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40,961.79 万元的比例为 44.09%，未来公司将继续专注核心主业，努力提升管理

质效，为投资者创造长期、稳定的投资回报。 

公司将持续评估、实施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的具体举措，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

表现、规范的公司治理、积极的投资者回报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

回馈投资者的信任，共同促进市场平稳运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3 
 

 

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2月 2日 


